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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新区关于建设北湖未来科学城
新质生产力人才高地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

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吉林省、长春市高标准建设“长春人才

创新港”的部署要求，因地制宜打造北湖未来科学城新质生

产力人才高地，紧紧围绕长春新区“34311”产业体系，重点

实施“打造四个人才创新区、实施三项人才重点工程、建设

一个人才服务阵地”行动举措，全力构建以新质人才引领赋

能的国家级新区创新经济发展示范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

显进位重要引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新高地。现制定

如下措施：

一、打造院士产业化项目示范区

1、实施“潜力科学家”成长计划，对院士候选人或有资

格参加院士评选的“潜力科学家”，其科技成果在新区转化

的，根据项目创新性、产业化进程等情况，给予最高 100
万元经费支持，用于团队建设、人才服务保障等方面。

2、聚力承接院士顶尖智力和重大成果，对引进院士及

其团队创办企业的科创园区，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经费支持，

对承接院士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且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

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经费支持，上述经费用于为院士及其团

队提供人才服务保障。

3、鼓励企业组建院士工作站，获批后给予工作站一次

性 30 万元经费支持，用于院士服务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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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院士专家交流合作机制，支持开展院士论坛、

院士成果交流会、院士专家企业行等活动，实现顶尖科学

家智力与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协同联动。

二、打造科研人才成果转化先导区

5、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支持各类社会主体创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中试平台等

创新平台，根据创建情况，给予创建团队最高 100 万元经

费支持，用于人才服务保障等方面。

6、激励孵化载体提质增效，定期对孵化载体进行分类

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优秀、良好的孵化器、众创空间，

分别给予孵化载体运营机构 15 万元、1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的经费支持，用于平台搭建、人才服务等方面。

7、加强技术经纪（理）人队伍建设，对开展技术经纪

（理）人培养工作的各类社会组织，根据培养人数、场次

等情况，给予最高 20 万元经费支持，用于开展活动。

8、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支持开展科研人才项目路

演、人才项目首发首创首展发布会、高层次人才技术需求

与科技成果对接会等活动，推动“四链”深度融合，加速成

果转化落地。

三、打造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引领区

9、加快欧美同学会东北海创中心建设，对协助成功引

进国际顶尖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等高层次海外人才的各

类社会主体，根据人才层次等情况，给予最高 10 万元经费

支持；对引进海外人才创业项目的各类社会主体，根据项

目市场前景、核心技术突破或商业模式创新性等情况，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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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最高 30 万元经费支持；对组织承办海创交流合作、海归

创新创业大赛、海外人才招引等高水平海创活动的各类社

会主体，根据活动绩效、项目落地成效等方面，给予最高

10 万元经费支持。

10、打造海外人才服务基地，设立留学人才一体化服

务窗口，集中办理与留学有关的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事项，

为留学人才提供“就业服务、创业服务、人才服务、生活指

南、科技服务” 等全周期陪伴服务。

11、设立国际人才驿站，为在新区开展商务合作、创

新创业的优秀归国人才，给予最长 36 个月办公场地和最长

12 个月住宿安居的租赁补贴。

12、搭建海外人才交流纽带，支持开展海归菁英新区

行、海创项目创新创业大赛、赴海外招才引智等活动，吸

引更多海外优秀人才投资兴业。

四、打造青年人才创新发展活力区

13、建设北湖青年创业梦想城，为自主创业或全职新

引进的 D类及以上青年人才、全日制博士、创新创业大赛

获奖团队等优秀青年群体，给予最长 36 个月办公场地和最

长 12 个月住宿安居的租赁补贴。

14、加强博士后人才储备，对新获批博士后科研（流

动）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企业，给予最高 20 万

元经费支持，用于平台搭建、人才服务等方面；对新进站

的博士后，两年内给予 10 万元经费支持，用于人才服务等

方面；对出站后与企业签订 3 年以上正式劳动合同的博士

后，三年内给予 10 万元生活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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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支持青年人才创业，每年举办青年科技创新创业

大赛及实施“天使资金”计划，对获奖项目给予最高 40 万元

经费支持，用于团队建设、人才服务保障等方面。

16、构建法治化人才发展生态，对高端法务人才，根

据人才层次，给予最高 10 万元经费支持，用于人才服务等

方面；对优秀法律服务团队，根据执业人数、业务开展等

情况，给予最高 20 万元经费支持，用于人才服务保障等方

面；对参与公益法律活动的优秀法律人才，根据律师等级、

培训时长等情况，给予每人每次最高 2000 元补贴。

17、激发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支持开展博士青年

英才产业行、“筑梦新区·成就未来”高校专场招聘、青年人

才合作交流会、青年法务人才行业培训等活动，构建创业

生态活跃、创新动能澎湃、青春激情迸发的活力空间。

五、实施“产才融合”引育工程

18、建立产业“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发布机制，聚焦重

大战略、重大项目、重点产业的人才需求，发布“急需紧缺”
人才目录，推动产业链需求与人才链供给精准对接，实现

人才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19、鼓励企业发挥引才主体作用，精准延揽产业“急需

紧缺”人才，对新引进或自主培养 D类以上高层次产业人才

的企业，根据人才层次、数量等情况，给予最高 30 万元经

费支持，用于人才引育留用方面。

20、加大市场化引才力度，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集聚效应，对为新区企业成功引进市域外产业“急需紧

缺”人才的各类社会主体，根据引进人才学历层次、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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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级等情况，给予最高 20 万元经费支持，用于团队建设、

引才活动等方面。

21、加大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支持企业、高校院

所、研发机构等各类社会主体自建或联合建设未来产业人

才培养创新联合体，根据建设规模、运营成效等情况，给

予建设主体最高 20 万元经费支持，用于平台建设、人才培

养等方面。

六、实施“带土移植”引育工程

22、吸引顶尖人才团队落地生根，对高端人才连同其

团队、项目、技术等整体打包到新区创业的，根据人才层

次、资金投入、企业发展等情况，给予最高 200 万元人才

工作经费支持，用于团队建设、人才服务保障等方面。

23、联合国内外顶尖团队技术攻关，鼓励企业通过“揭
榜挂帅”联合高校院所、科研机构、重点企业、新型研发机

构中的科技创新团队，合力破解关键技术难题，根据发榜

单位与创新团队签订合同实际成交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发

榜单位最高 100 万元经费支持，用于人才服务保障等方面。

七、实施“人才创新标杆示范场景”建设工程

24、发挥顶尖人才团队引领支撑作用，推动“北湖未来

科学城”创新应用场景建设，解决场景建设及应用中实际需

求与痛点难点，对成功破解机会清单应用场景关键问题且

经场景验证达标的创新人才团队，按照实际投入金额一定

比例，给予最高 20 万元经费支持，用于人才服务保障等方

面。

25、支持创新人才及团队参与标准化制定工作，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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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或参与制定、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的人才（团队），

根据标准等级、作用发挥等情况，给予最高 50 万元经费支

持，用于团队建设、人才服务等方面。

八、建设新质人才多维服务新阵地

26、建设北湖未来科学城新质生产力人才高地核心服

务区，整合省市区人才服务优质资源，充分发挥“政府+市
场”协同优势，构建行政审批、政策兑现、人才招聘、金融

支持、海智专服等一站式、全要素人才综合服务平台。

27、创建“院士会客厅”，为院士等高层次人才开展商

务会见、合作交流、成果推介活动，提供食宿、场地等服

务保障，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

28、打造人才服务数字化平台，依托长春市“人才大脑”
数字化供需对接平台，建设新区“数智人才平台”，为人才

提供“政策智能推送、服务秒配响应、发展需求预测”等全

周期服务，提升线上人才服务保障能力。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国家、省、市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同类政策不重复享受。


